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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銀行監理課程－Basel II」報告

壹、前言

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於本（九十三）年三月八日至十二日中午舉辦為期四

天半之「Advanced Course in Bank Supervision：Basel II」課程，

本次課程計有阿爾巴尼亞、阿根廷、澳大利亞、孟加拉、比利時、

巴西、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丹麥、埃及、英國、愛沙尼亞共和

國、芬蘭、法國、德國、迦納共和國、希臘、瓜地馬拉、香港、匈牙

利、印度、印尼、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象牙海岸、日本、韓國、

立陶宛共和國、蒙古、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賓、新加坡、斯洛

伐克共和國、瑞士、坦尚尼亞、泰國、土耳其、烏干達及我國共

計四十一國五十五人參與（學員名單請參閱附件一）。我國



除由財政部金融局劉專員淑芳參加外，另中央銀行林領組品

妤適值於紐約研究有關 Basel II 議題，亦順道參加本次課程，

我國代表於課程個案研討討論過程中及課程期間與其他各國

學員互動良好。

課程第二天下午由主辦單位紐約聯邦準備銀行假該行十

一樓宴會廳舉辦歡迎酒會，歡迎各國參加本次課程人員，同

時提供增進各國學員相互瞭解及交換心得之機會。

本次課程期間，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新興市場及國際

事務部門資深分析師 Idanna Appio 及 Charlene Chu 於三月九

日邀請我國及香港參加課程人員午餐，就台灣及香港金融監

理與金融改革等交換意見，會談中將台灣金融改革情形及監

理組職變革提出分享，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新興市場及國

際事務部門資深分析師 Idanna Appio 及 Charlene Chu感謝提



供我國最新訊息，會談氣氛愉快。

貳、課程安排及內容概要

一、本次課程內容主要係探討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 

II），課程安排如下（請參閱附件二）：

日  期 課    程

93.03.08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進階信用風險管理

信用風險之最低適足標準

93.03.09 個案研討

歡迎酒會

93.03.10 Basel II 新訊息：CP3 
預期損失與非預期損失

信用風險抵減

資產證券化簡介

進階作業風險管理與衡量

作業風險之最低適足標準

93.03.11 Basel II 理論與修正

第三次數量衝擊研究（QIS 3）
綜合研討



93.03.12 講座－－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金融穩

定小組（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主

席 Elizabeth Roberts
第二支柱與母國/當地國之監理挑戰

二、課程主要內容概要

本次為期四天半之課程，主題係介紹及討論新巴塞爾資

本協定內容，由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監理人員擔任講座，

課程最後一天並邀請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主席 Betsy Roberts 演講。謹摘要課程主要

內容如下：

（一）巴塞爾資本協定制定歷程

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整合，以及各國相繼採行

各項金融改革措施，推行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促



進金融體系的整合及效率的提升，金融業面臨了激

烈的競爭與獲利之下降，使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亦

隨之增加。有鑑於此，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遂於

1988 年訂定銀行資本適足協定，要求銀行必須針對

其授信資產依規定權數計算「信用風險性資產總額」，

並據以計提 8%的最低適足資本以吸納其風險，此協

定於 1992 年開始實施。其後並於 1996 年將銀行所持

有之債券、股票、外匯與商品期貨等交易部位從信用

風險架構中予以獨立出來，另以「市場風險」規定其

所應計提之適足資本。

惟隨著國際金融環境的改變，銀行業、風險管理

措施、主管機關監理方法以及金融市場等皆經歷了重

大的轉型。1999 年 6 月巴賽爾委員會公布一個更具風



險敏感度的「新資本適足性架構」(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或稱修正草案諮詢文件第一

版（consultative paper 1，CP1）來取代 1988 年資本

協定，並於 2001 年 1 月公告「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或稱修正草案諮詢

文件之第二版（CP2），尋求各界意見，迄 2002 年 5

月共計收到超過 250篇以上的建議，另外，巴賽爾

委員會為瞭解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對各國銀行所可能

造成的影響，分別分別於 2000 年至 2002 年 12 月間

對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舉行第一次、第二次、第二．五

次及第三次之「數量衝擊研究」（QIS）。預計新巴塞

爾資本協定將於 2006 年開始實施，其制訂歷程如下

表：



時 間         制  訂  歷  程

1988.07 巴塞爾資本協定（信用風險）

1992.12 最後執行期限

1996.01 涵蓋市場風險之資本適足協定（信用風

險＋市場風險）

1999.06 公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一次諮詢文件

（CP1），取代 1988 年資本協定

2001.01 公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二次諮詢文件

（CP2），取代 1988 年資本協定

2001.05 接受各界評論最後期限

2002.10 進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三次數量衝擊

研究（QIS3）
2003.04 公布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第三次諮詢文件

（CP3）
2006 開始執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基本架構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基本架構，係於現行適用

協定之「最低資本需求」外，增加「監理檢視」及「市場

制約機能」使成為三大支柱相輔相成的架構。並在規

定應計「最低資本」之信用及市場風險外，增加對「作

業風險」計提適足資本的規定。其中對信用風險衡量



方法，以授信對象信用評等取自外部信用評等公司

者，稱之為「標準法」；以內建評等機制進行評等者，

稱之為「內部評等法」，內部評等法又按其深入程度

分為「基礎法」與「進階法」。其基本架構如下表：

支柱一 最低資本

需求

定義適足

資本及其

對銀行風

險性資產

最低比率

的原則

信用風險

標準法

內部評等法 基

礎

進

階

信用風險抵減

資產證券化

市場風險 標準法

內部模型法

作業風險

基本指標法

標準法

進階法

支柱二 監理檢視要求監理機關對銀行適足資本計提及資本分配是否

符合相關標準進行質、量性評估，並作必要之早期干

預

支柱三 市場制約

機能

規定資訊公開揭露條件，以促進市場紀律

（三）新巴賽爾資本協定主要目標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透過三大支柱的建立以強化銀行

的風險管理，其主要目標有以下五點：



1. 持續增進金融體系之安全與穩健，在新架構下至

少維持與目前資本水準相當之應計提資本。

2.強調金融機構間公平競爭。

3.採用更完善的方法以處理風險。

4.資本適足性方法應與銀行業務活動及暴險程度保

持適當敏感度。

5.主要係以規範國際性大型銀行為重點，惟其所揭

示準則亦適用於各種複雜程度不同的銀行。

（四）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三大支柱

1. 第 一支柱：最低資 本需求（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主要仍以 1988 年資本協定



為基礎，對「資本」的定義及最低資本比率仍維持

8%不變。其目的仍在確保所計提之法定適足資本

足以因應相關風險。在計算銀行持有之風險性資產

時，比現行資本協定增加了作業風險之風險性資

產，對市場風險所需資本計提與 1996 年發布者大

致相同，惟信用風險性資產計算方法則有重大變

革，除標準法改用外部信用評等作為風險權數依

據外，允許銀行使用內部模型以計提信用風險所

需資本，另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認可近年來盛行之

降低風險實務，如「信用風險抵減」及「資產證券化」

等，並在符合相關條件規範下，得以較低風險權

數計提適足資本。

2. 第二支柱：監理審查（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



主管機關的監理審查對最低資本適足規定與

資訊公開而言，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支援。新巴塞爾

資本協定的第二支柱即是要確保每家銀行具有健

全的內部評估程序，並且可以依據對銀行風險所

做的完整評估來預估資本適足性。透過適當的監理

審核作業，確保銀行自有資本額與其整體風險特

質相匹配，並協助監理機關在銀行資本無法支應

風險時及早採取措施。

監理檢視的原則（Principle）：

（1） 銀行應有針對其自有資本與風險相關性評

估的作業程序，及維持資本水準的策略。

（2） 主管機關應審查及評估銀行內部資本適足

之程序及策略之有效性，以及確保符合法



定資本要求的能力，敏感度測試及壓力測

試的執行。若監理機關審查結果，發現如果

銀行未達標準，主管機關應採取適當的監

理措施。

（3） 主管機關應設定最低法定資本比率，並要

求銀行應維持在此比率上營運。

（4） 主管機關對於不能達到最低法定資本比率

之銀行，應採取早期介入措施，以避免銀

行資本降至最低標準以下，並應於資本無

法維持或補充時儘速採取矯正措施，如限

制股利發放、增加監督頻率、金融管制等。

此一程序之實施需要主管機關與銀行更加密切的

聯繫，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強調銀行管理階層應發



展內部資本評估程序，以及配合銀行獨特的風險

組合和控管環境而設定資本目標；但是即使維持

較高之資本水準亦無法替代良好風險管理及內部

控制之重要性。當然主管機關需仔細考慮執行該監

理計畫是否有足夠且素質良好之專業人員。

3. 第三支柱：市場紀律（Market discipline）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要求之揭露條件與建議，

包括銀行計算其資本適足率的方法及其風險評估

方法。藉由加強公開揭露有關風險的資訊，包括銀

行內部評等系統詳細資料，提高透明度，使投資

人可評估銀行資本適足性，判斷該銀行是否健全，

並藉助市場參與者之影響力，促使銀行產生自我

約束的作用，發揮「市場紀律」功能。新巴塞爾資本



協定是由三個相輔相成的支柱架構而成，其中第

三支柱認為市場紀律具有增強適足資本管理及其

他監理效果的能力，可促進銀行及周邊金融體系

的安全與健全。因此，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建議銀行

應定期發布有關資產種類、風險部位及銀行應有的

資本適足率等資訊，使市場參與者能評估銀行的

償付能力。主要包括：

（1） 資本：銀行本身至少應每年公開揭露下述

彙總資料，包括資本結構及資本結構組成

的內容；並需揭露資本工具之主要條件及

特徵，加以詳細說明。而且銀行應公開揭露

包括資產及負債評估、攤提及所得認列之會

計處理原則資料。



（2） 風險部位：銀行應公開揭露，銀行內部有

關其風險部位與風險管理策略質化及量化

的資訊。

（3） 資本適足率：銀行應公開揭露依巴塞爾資

本協定所規定之方法所計算的數據，包括

資本適足率、風險暴露值。銀行並且應提供

影響其資本適足部位相關因素分析，包括：

（i） 資本結構的變動及其對主要比率及

整體資本部位的影響。

（ii） 在緊急情況時，需透過資本市場籌

資之應變計劃。

（iii） 資本管理策略及未來資本計劃之考

量。



（五）信用風險衡量方法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對金融機構的信用風險，提供

了 兩 種 衡 量 的 方 法 ： 標 準 法 （ Standardized 

Approach ） 和 內 部評等法 （ Internal  rating  base, 

IRB），內部評等法又按其深入程度分為基礎法

（Foundation IRB Approach）和進階法（Advanced 

IRB Approach）。其間主要差異在於，標準法係依據

外部信用評等訂信用風險權數，基礎內部評等法則依

銀行內建「違約機率」（Probability of Default, PD）及

監理機關公佈其餘參數，包括「違約損失率」（Loss 

Given Default, LGD）、「違約暴險金額」（Exposure At 

Default, EAD）及「期間」（Maturity, M）等所評定之



信用評等訂定信用風險權數，進階內部評等法則依據

銀行內建所有參數（PD, LGD, EAD, M），所評定之

信用評等訂定信用風險權數。

相較於 1988 年資本協定對信用風險一體而主觀

的認定，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強調依借款人種類及信用

評等訂定風險權數，另為鼓勵銀行增進風險管理水準，

若銀行符合巴塞爾委員會所訂的基本規範和公開揭露

要求，並經主管機關審核核准，則可使用較複雜的內

部評等法。而銀行在選擇計提方法時，原則上建議採

「漸進」方式，委員會並不鼓勵馬上採內部評等法，且

可由簡單的方法改採較精緻的方法，但不能反向採用，

亦即可由標準法改採基礎內部評等法，但不能由基礎

內部評等法改採標準法。



標準法之信用風險權數如下表：

外部信用

評  等

               債     權    對    象

 政府及央行     銀行及證券公司

輸出信保

機構評等

風險權數 方案一(依

國家信評

次一等級)

方案二(依個別信評)

一般債權 短期債權

（三個月

內到期）

  

一般企業

AAA~AA     1     0%    20%     20%     20%     20%
A     2    20%    50%     50%     20%     50%
BBB     3    50%   100%     50%     20%

  BB    4~6   100%

  

  100%    100%     50%
   100%

  B

B-以下     7   150%   150%    150%    150%

   150%

無評等   100%   100%     50%     20%    100%
備註 監理機關得：對政府或央行之本位幣資產規定較低權數

            對金融機構三個月內到期之本位幣資產率訂為 20%
            視該國本位幣逾放情況提高對一般企業之風險權數

銀行若欲採用內部評等法，依巴賽爾委員會公布

之銀行建立其內部評等法的步驟如下：

1. 將風險性資產分類為一般企業、零售業務、金融機構、

主權國家、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及權益證

券等六類交易對象類別（Classes of Exposure），分



別定義每一資產類別相關風險成分之參數或預估值，

如：違約機率（PD）、違約損失率（LGD）、違約

暴險額（EAD）及期間（M）。

2. 依不同信用評等的相關風險成分，分別訂定指標風

險權數（Benchmark Weight Risk, BRW）及風險權

數（Risk Weight, RW）。

3. 向主管機關證明所採用的內部評等制度及信用風險

管 理 機 制 符 合 最 低 要 求 （ Minimum 

Requirements）。

4. 通過主管機關的監視（審查）作業。

（六）信用風險抵減與資產證券化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承認銀行得以使用沖抵方法降



低信用風險，並享受較低之風險權數。降低信用風險

的方法可區分為信用風險抵減（ Credit  Risk 

Mitigation）及資產證券化（Securitization）兩大類。

信用風險抵減(credit risk mitigation, CRM)係指銀

行藉由徵取擔保品、保證或信用衍生性商品，或是根

據淨額協議進行單一交易對手資產負債表內沖抵等方

式，降低銀行授信風險。當銀行收有合格擔保品，在

計算交易對手的信用曝險所需提列之法定資本時可考

慮該擔保品的風險沖銷效果。銀行可選擇採複雜法

（ The Comprehensive  Approach ）或簡易法（ The 

Simple Approach）來沖銷信用風險，但不得同時採用，

兩種方法均認可部分擔保，但只有複雜法允許標的曝

險與擔保品間的到期日錯配（mismatch）。複雜法要



考量未來市場價值波動以評估對交易對手及擔保品調

整後的曝險額（adjusted exposure），簡易法則保留

1988 年舊協定的替代法，即簡易法下有擔保曝險交

易對手的風險權數可適用擔保品的風險權數（有

20％最低限制），而複雜法下則允許波動調整後擔保

品價值全數得用以沖銷曝險。巴賽爾委員會認可得享

有較優惠風險權數之合格擔保品如次：

1. 約當現金，如在融資銀行之存款；

2. 由主權國家、或經該國金融監理機關認可適用主權

國家等級之政府機構所發行之證券，其信用評等在

BB-級（含）以上；

3. 銀行、證券公司、公司發行之證券，其信用評等在

BBB-級（含）以上；



4. 納入主要市場指數之權益證券（Equity）；及

5. 黃金。

資產證券化（Securitization）係銀行透過證券化

作業將其風險性資產賣出，以降低信用風險。資產證

券化可以將銀行的信用風險分散給投資人，但銀行仍

可能潛在地暴露於許多貸款的信用風險中。「資產證券

化」又可分為傳統型資產證券化及組合型資產證券化，

傳統型資產證券化係將資產或債權於法律上及實質上，

由原持有者轉讓於第三者，通常為特殊目的公司

（Special Purpose Vehical, SPV），並由其發行資產擔

保證券。組合型資產證券化係利用衍生性商品將特定

資產（或資產群組）之信用風險移轉給第三者之組合

式交易。近年來，各類創新型態的組合型證券化商品，



不斷的被發展出來，但無論何種類型，均須符合新巴

塞爾資本協定所規定之嚴格認定標準。

在巴塞爾委員會規範的眾多標準中，「關係完全

切斷」（clean break）是創始機構（originator）應嚴格

遵守的原則。證券化的資產必須符合法律上的隔離，

亦即在移轉者破產或被接收，移轉者及其債權人完全

不能對該資產有任何權力主張，並須在法律上確認。

為避免一些銀行利用結構融資（ structured 

financing）或資產證券化以規避適足性資本之提撥，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已發展出標準法及內部評等法，處

理傳統資產證券化時銀行所面臨的風險。

（七）作業風險



作業風險係指起因於內部作業、人員及系統之不

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件造成損失之風險，包括了

法律風險但排除策略及信譽風險。作業風險衡量方法

有三種，基本指標法（BIA）、標準法（SA）及進階

衡量法（AMA），委員會建議銀行應採用反映實務

之風險衡量方法，若銀行一旦選擇較複雜之方法，

未徵得監理機關同意，不得再使用較簡易方法，若

監理機關察覺銀行不符合採行較複雜方法所需遵循

之適用標準，可強制要求銀行回復採行較簡易之方

法。

作業風險若採用基本指標法與標準法，均以營

業毛利為衡量指標，基本指標法依營業毛利（Gross 

Income）之固定比率提列作業風險資本，目前定為



前三年平均營業毛利乘以 15％。標準法將營業毛利區

分為八大業務別，即企業財務規劃、財務交易與銷售、

消費金融、商業金融、收付清算、代理業務、資產管理

及消費經紀，每一業務有不同風險係數，針對作業

風險所作之營業活動歸類定義須與市場風險及信用

風險處理一致。

進階衡量法係以作業風險所導致之損失紀錄為

基礎，銀行應蒐集內部損失資料，經分析評估後作

為計提作業風險資本之依據，監理機關在銀行採行

進階衡量法前，有權先對銀行進行特定期間之監控，

以確定銀行符合委員會所訂一般性標準。 

（八）巴塞爾委員會金融穩定小組（Financial Stability 

Institute）主席 Elizabeth Roberts 講座內容摘要（請



參閱附件三）

1.各國監理單位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所進行之相關措

施及進程包括：



瞭解 Basel II



決定各項選擇：如部分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或

全面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採行之時程？



組成 Basel II 研究小組：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內容

相當複雜，單一個人很難對全部內容都能深入瞭

解，因此大部分國家監理單位均組成研究小組共

同研究。



與銀行進行溝通：包括與國內銀行及外商銀行在

境內分行進行溝通及考量對外商銀行境內分行之

影響。





與其他國家協商：同一區域國家在新巴塞爾資本

協定議題上扮演重要角色，某些區域國家正進行

會談及計劃區域性合作。



制定相關規則：如美國已發布 Advanc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ANPR），一旦監理單位

決定適用規則，需立刻宣布以利業者瞭解遵循。



尋求立法（若有需要）：許多國家資本適足性規

定是由銀行法規範，若需立法通過可能將耗費時

日。



未採取任何措施：長期而言，將使國際性之本國

銀行經營受到不良影響，同時外國銀行將無法得

知母國監理單位之監理政策為何。

2. 簡介金融穩定小組（FSI）



金融穩定小組成立宗旨係提供金融監理單位協

助以增進及強化全球金融體系，包括提倡安全穩健

監理準則、增進各國監理單位合作及提供監理發展資

訊等，該委員會正發展一可提供監理人員線上學習

之課程（FSI Tutorials），預計 2004 年中可正式上線，

初期僅提供英文版且須付費，惟應可提供監理人員

一個良好學習工具。

（九）美國銀行適用新巴塞爾資本協定情形及監理準則

根據本次課程中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表示，

關於適用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美國監理單位僅准許

採用進階法，包括信用風險採進階內部評等法（A-

IRB）及作業風險採進階衡量法（AMA），而美國



的銀行並非全部被要求適用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目

前預計適用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條件為：（1）core 

bank：資產總額 2,500 億元美元或表內外幣暴險

（foreign exposure）100億美元者，預計符合此條件

者約 9 至 10家銀行；（2）opt-in bank：有能力且志

願選擇適用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者，預計約有 10家銀

行，故總計約 20家銀行將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

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表示，這 20家銀行之資產總

額約占美國全體金融機構資產總額之三分之二，外

幣暴險則約占全體金融機構之百分之九十九，至其

餘銀行則仍適用美國現行資本適足規範（Basel I）。

另美國將於今（2004）年進行第四次新巴塞爾資本

協定數量化影響之研究(QIS4)。



美國監理機關對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監理已進

行相關監理準則（supervisory guidance），已發布有

Advanc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ANPR）及

商業放款信用風險之內部評等系統監理準則（Draft 

Supervisory  Guidance  on  Internal  Ratings-Based 

Systems for Corporate Credit，July/August 2003）等，

惟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對所發布監理準則亦提出下列

提醒：監理準則並非作為遵循進階內部評等法之檢

核表（checklist）；亦非提供作為銀行之作業手冊

（”how to” list）及銀行達成進階內部評等法之步驟

說明書（step-by-step instructions）。監理準則僅是銀

行符合進階內部評等法之最低標準（ minimum 

standards），銀行若未符合最低標準，則為其進階內



部評等法之重大缺失，而未遵循監理準則標準將被

視為為需提報董事會之事項（Matter Requiring Board 

Attention），監理機關對重大之缺失事項應採行必要

行政處置。

參、建議與心得

1、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內容複雜，對於一些區域性銀

行未必有能力充分了解新協定的內容，對許多非

G10的國家，因缺乏許多必要條件，致其要實施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實非易事。目前美國對適用新巴

塞爾資本協定之銀行，要求其必須採用進階法

（包括信用風險及作業風險），建議我國應合預

計採行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內容暨參酌國際監理



機構動向（如美國 FRB）與本國銀行業者之意見，

考量國內金融環境，審慎擬定本國銀行適用 Basel 

II 之標準。

2、 距離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實施日期 2006 年還有將近

3 年，且在實施後另有 3 年之轉換期，合計尚有 5

年餘，國內金融機構應開始研究新巴塞爾資本協

定對本身資產風險權數之影響，並自巴塞爾委員

會所認可之計算方式中找出對本身較有利之計算

方式。同時配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計算方式，金融

機構應開始檢討授信、投資、及資金拆借之政策，

根據風險權數選擇交易對象及作為訂定利費率之

依據。另隨著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實施，金融機構

應訓練行員熟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之規定，並應



著手修改計算風險權數相關軟體，訓練行員熟練

相關操作規定，俾能計算出符合計算規定之資本

適足率，同時提升銀行整體風險管理能力。

3、 就目前而言，信用評等方法依一般銀行授信過程，

可概分為統計計算及人工專業調整二項機制，由

於在理論研究及電腦系統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統

計計算機制的重要性將逐漸增加，但評等可量化

的程度仍然有限，大型金融機構目前仍相當仰賴

人工專業調整機制，因此國內銀行積極培養訓練

有經驗的授信管理人員，並將其經驗與修正量化

模型相結合，實有必要。

4、 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允許銀行使用內部系統衡量本

身特有之風險，然此內部評估模型之使用必須先



經過主管機關同意，如何檢驗銀行內部評等系統

產出結果的正確性，對監理機關而言，將是一大

挑戰，鑒於各銀行對定量與定性風險變數所持觀

點未盡相同，且對於損失變數予以量化之困難，

監理機關應著手因應新巴塞爾資本協定對銀行監

理工作之影響，包括監理人員之培訓，亦是我國

當前正努力之目標。

5、 跨國銀行將面臨各國不同監理標準的問題，新協

定是由各國監理機關自行解決，建議我國應與其

他各國建立制度化的協調機制，以協調可能之不

同的監理標準。

6、 我國參加人員與各國學員在課程中積極互動，與

日本、香港、泰國、菲律賓、新加坡、迦納共和國、法



國、芬蘭等學員建立相當良好情誼，對我國未來參

與或辦理各項活動有相當助益。


